
附件  

 

就分配全新土地以成立一所內地課程學校表達意向  

 

已預留的全新土地資料  

 

注意事項  

 

(1) 位置圖只供參考。有關該全新土地的資料，包括土地面

積和土地邊界（如適用）為粗略測繪數值，只供參考之

用。  

 

(2) 回應團體應就該土地的工程事宜盡早尋求專業意見，以

確保完全了解現行法例及／或行政要求及其對相關工程

的影響。成功獲分配土地的申請團體（下稱「成功申請

的團體」）須聘用認可人士就發展該全新土地準備及提

交建築圖則。  

 

(3) 成功申請的團體須負責建築工程及相關的任何研究（包

括但不限於交通影響評估及環境審查）的所有費用及開

支。如土地範圍內有斜坡及擋土牆，成功申請的團體須

負責其保養、維修及加固。成功申請的團體也須容許相

關人士進入其土地範圍，以保養、維修及／或加固該土

地範圍內或其鄰近的結構。  

 

(4) 成功申請的團體在該土地進行工程期間，須盡量減少對

鄰近社區的生活環境造成影響。  

 

(5) 有關土地會以現狀交予成功申請的團體。   

 

(6) 已表達意向的合資格團體獲邀提交詳細辦學計劃書時，

會就有關土地的基建方面獲進一步資料（如有的話）。屆

時，政府或會安排有關團體進行實地視察。  

 

(7) 如 有 查 詢 ， 請 致 電 (852) 3509 8391 或 以 電 郵

(irsd@edb.gov.hk)與莫冠文先生聯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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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於天水圍的土地 

位置 天水圍第 112區毗鄰香港濕地公園  

面積 約 8 608平方米 

土地界線 地政總署批地予成功申請的團體時會確定土地邊界 

狀況 
土地可供即時使用。成功申請的團體須檢視現時土地的狀

況，並檢視需否進一步平整土地。 

預計學額 不少於約 900個學額 

 

備註 

(1) 視乎成功申請團體的建校工程進度，預計在該全新土地上營運的學校

可在約 2025/26學年開始運作。  

(2) 成功申請的團體應在設計階段按《香港規劃標準與準則》第九章的要

求，就校舍設計進行環境審查並提出相應的緩解措施。  

(3) 成功申請的團體須採取適當措施，以避免或盡量減少在建築及營運階

段對野生生物可能造成的影響，包括噪音、人為干擾、人工照明、眩

光，以及雀鳥誤撞建築物的情況。  

(4) 該土地現時沒有連接車輛通道。成功申請的團體須負責興建在濕地公

園路和相關連接路的車輛出入口，及在有需要時改建道路設施。此外，

成功申請的團體須按《建築物（規劃）規例》第 41D條為該土地提供

緊急車輛通道。 

(5) 成功申請的團體須就以下事宜進行交通影響評估： 

(a) 在有關的土地範圍內提供交通設施，例如上落客區和停車位 — 在

該土地範圍內提供足夠空間以確保車龍不會伸延至公用道路上。任

何車輛輪候進出將對日後的交通情況構成重大影響； 

(b) 校巴或旅遊巴士往返該土地時在毗鄰的濕地公園路調動的安排及

相關建議； 

(c) 行人路及單車徑的連接事宜 — 檢視及在有需要時提升現行的設

施，包括沿濕地公園路的行人路、過路設施，和單車設施；以及  

(d) 評估對該土地附近道路網絡和路口帶來的交通影響，並在有需要時

提升有關設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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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 視乎交通影響評估的結果，建議成功申請的團體應實施強制學生乘搭

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的措施（即所有學生須使用校巴或公共交通工具

（的士除外）往返學校），及應避免與鄰近學校的上下課時間重疊。   

(7) 現時該土地的地面水平略低於附近路面的水平。成功申請的團體須採取

適當措施，以防止可能因地面徑流而造成的水浸。此外，土地範圍內並

無渠務保留地，而該土地可連接現行沿濕地公園路的雨水排放設施。最

近的污水渠沙井距離土地約 110米。另外，成功申請的團體須進行排水

影響評估和污水收集系統影響評估，以確定現行的雨水渠和污水渠系統

能否負荷因擬議發展所增加的雨水徑流和污水排放。 

(8) 該土地有食水及咸水供應。 

(9) 建築物設計須遵照建築事務監督所公布的《可持續建築設計指引》。成

功申請的團體須遵從任何有關總樓面面積計算（包括總樓面面積寬免）

的最新要求。在有關的土地進行任何新的建築工程前，成功申請的團

體須事先取得建築事務監督的批准和同意。在提交建築圖則的階段，

當局會按《建築物條例》進行詳細檢視。在進行建築工程（包括小型工

程）期間，成功申請的團體須遵守現行有關建築、防火及相關的法例及

／或行政要求（包括提供無障礙通道）。  

(10) 成功申請的團體須在建築工程展開前兩星期通知古物古蹟辦事處。 

(11) 成功申請的團體應就社區關注事宜（包括交通事宜）與有關政府部門

及地區人士合作處理，以令各方滿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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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置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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